
案情回顾
2022年3月 ， 王某受聘于一

家酒业公司，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约定工资按月支付。 从入职后
的次年起， 酒业公司以经营困难
为由未向王某支付劳动报酬 。
2023年底， 酒业公司向王某出具
6.9万元工资欠条 。 在多次催要
未果的情况下， 王某于2024年9
月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法院受理王某的申请后， 经
审查其提供的劳动合同、 薪资欠
条、 工作考勤表等证据， 认为债
权债务关系明确、 合法， 其申请
符合法律规定， 遂于受理后的第
3日发出支付令： 酒业公司自收
到本支付令之日起15日内， 全额
给付拖欠王某的工资。 酒业公司
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
该支付令生效后， 酒业公司主动
支付了王某被拖欠的工资。

法律解析
在与用人单位发生欠薪等劳

动争议时， 劳动者通常会采取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这个前置程序解
决争议， 只有在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逾期未作
出决定， 或者当事人对仲裁裁决
不服的情况下才可以向法院提起
诉讼 ， 即平常所说的 “一裁二
审” 程序。 其实， 对于劳动关系
清楚的薪资报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案件 ，
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
劳动者可以不必经过劳动争议仲
裁或民事诉讼程序， 而以直接向
法院申请发出支付令的方式便捷
维权。

所谓支付令， 是人民法院根
据债权人的申请， 督促债务人限
期清偿债务的法律文书。 《民事
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
款、 第三款规定： “债务人应当
自 收 到 支 付 令 之 日 起 15日 内
清 偿 债务 ， 或者向人民法院提
出书面异议。 债务人在前款规定
的 期 间 不 提 出 异 议 又 不 履 行
支 付 令的 ，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 这就是说， 法
院发出支付令并送达债务人后，
债务人既不行使异议权又不履行
给付义务的， 债权人就可以申请
强制执行。

支付令程序又称督促程序，

该程序与一般诉讼相比有其鲜明
特点： 一是受案范围特定， 即只
适用于金钱、 有价证券的单向给
付纠纷； 二是非诉讼解决， 即由
基层人民法院在形式上审查债权
人的申请后即启动程序， 不需债
务人参加， 不需开庭审理； 三是
严格的签发时限， 法院从受理申
请、 审查到发出支付令， 总计不
得超过20天。 债务人提出异议期
限为15天， 即仅需1个月左右的
时间， 欠薪纠纷就可进入执行阶
段 。 可见 ， 作为一种非诉讼程
序， 支付令能及时、 便捷、 高效
地处理一些简单而明确的债权债
务关系。

关于讨薪适用支付令的法律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
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
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发出支付令。” 此外， 《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十六条规
定： “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 工
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
事项达成调解协议， 用人单位在
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 劳动
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发出支付令。”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 本案
中， 酒业公司拖欠职工王某劳动

报酬的事实清楚， 申请人王某列
举的工资欠条等证据确实充分，
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支付令的情
形， 从而在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
或民事诉讼的前提下， 仅用半个
月左右的时间就讨回了欠薪。

维权提示
结合司法实践， 劳动者在运

用支付令讨要欠薪时， 应当注意
以下问题：

首先， 明确申请条件。 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的规定， 债权人请求给付的是已
经到期且数额确定的金钱或有价
证券、 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
债务纠纷且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
人。 债权人提出申请后， 人民法
院应当在5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
受理。

其次， 选准受理法院。 申请
支付令的案件均由债务人所在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不受争议
金额的限制。 共同债务人， 经常
居 住 地 不 在 同 一 基 层 人 民 法
院 辖 区 ， 各有关人民法院都有
管辖权的， 债权人可以向其中任
何一个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经审查债
权人提供的事实、 证据， 对债权
债务关系明确、 合法的， 应当在
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债务人发出
支付令； 申请不成立的， 裁定予
以驳回。

第三， 知晓如何申请。 当事

人提出支付令申请的， 需要提交
申请书和预交相应的案件受理
费。 在申请书中， 申请人应当写
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
数量 ， 以及所根据的事实和证
据。 如在上述案件中， 劳动者提
交的薪资欠条、 工作考勤表等，
就是用于证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合法的
相关证据。

第四， 避免发生程序冲突。
如果债权人申请向债务人发支付
令的同时， 又就同一案由单独提
起诉讼的， 则支付令自行失效；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之前已向人民
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或者申请支
付令同时又要求诉前保全的， 则
法院不会受理债权人发出支付令
的申请。

第五， 勿超申请执行期限。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条规
定 ：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 。
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 中断， 适
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
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 从法
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
起计算； 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
的， 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计算； 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
期间的， 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
计算。” 据此规定， 支付令程序
结束后并不自动转入执行程序，
而 是 法 院 依 据 当 事 人 的 申 请
而 启 动 。 就是说 ， 当事人必须
在申请执行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
出强制执行申请， 逾期申请的，
不予执行。

最后， 需要明确的是当事人
申请支付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
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
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 经审查，
异议成立的， 应当裁定终结督促
程序， 支付令自行失效。 支付令
失效的， 转入诉讼程序， 但申请
支 付 令 的 一 方 当 事 人 不 同 意
提起诉讼的除外。” 另外， 支付
令还必须能够送达债务人， 不适
用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 因此，
基于其适用范围和局限， 劳动者
在运用支付令维权时， 还应综合
考虑自身的举证能力、 欠薪单位
的偿付能力、 申请的方便程度等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行使选
择权。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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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陈雯雯 （化名 ） 咨询
说， 她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按件计付工资， 公司每月初公布
上月工资情况， 如其未在一天内
提 出 异 议 即 视 为 认 可 公 司 的
核 算 结果 。 由于她未能注意公
布情况， 导致连续两次逾期没有
提出异议。 基于实际情况与公
布结果相差很大， 加之双方互
不 相 让 ， 她 不 得 不 申 请 劳 动
争 议 仲裁 。 即使如此 ， 公司仍
坚持以其异议权过期作废为由进
行抗辩。

请问： 公司的抗辩成立吗？

法律分析
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

27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
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
议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
制； 但是， 劳动关系终止的， 应
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
提出。” 即劳动者就劳动报酬发
生争议的， 申请仲裁的期限不管
怎样都不得少于一年。 本案中，

公司以陈雯雯超过一天未提出异
议， 即视为认可公司的工资核算
结果， 无疑与之相违。

《劳动合同法 》 第 26条规
定：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
分无效： …… （2） 用人单位免
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
权利的； （3） 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与之对应，
在劳动者已经正常提供劳动的情
况下， 获得相应的工资是劳动者
的法定权利， 故劳动者未在劳动
合同约定的工资异议期内提出异
议， 并不能视为劳动者放弃了对

工资的请求权。
此外，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

在人格、 经济、 组织、 管理上的
从属性， 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无法
及时向用人单位就工资提出异
议， 单纯地以沉默视为劳动者对
工资的认可， 无疑是对劳动者权
利的剥夺与损害。 正因为案涉劳
动合同内容免除了公司的法定责
任、 排除了陈雯雯的权利且违反
相关强制性规定， 故相关约定自
始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 不能成
为公司的抗辩依据。

廖春梅 法官

编辑同志：
我通过网络为自己的小汽

车电子投保商业保险时， 已在
投保单、投保人缴费、实名认证
声明书、 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签
字确认， 保险公司就免责事项
的字体进行了加粗加黑， 其中
包括如果我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逃逸，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

两个月后， 我驾车时致使
肖某重伤， 因担心受到法律追
究， 我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
也没有报警， 而是弃车藏在围
观人群中， 想看看交警部门怎
样处理再作应对。 直到公安机
关破案， 我才如实供认。

请问： 没有离开现场的我
是否构成逃逸？ 保险公司能否
拒绝理赔？

读者： 雷妍妍 （化名）

雷妍妍读者：
你的行为已经构成逃逸，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
一方面 ， 你的行为构成

逃逸。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 定 》 第 一 百 一 十 二 条 第
（一） 项规定： “交通肇事逃
逸 ， 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后， 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
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
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
为。” 即其要件为 “逃避法律
责任” “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
场” 或 “潜逃藏匿”。

结合本案，你虽然没有“逃
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但你在
肖某重伤的情况下， 没有拨打
120急救电话， 也没有报警，藏
在人群当“看客”只不过是想看
看交警部门怎样处理以便应
对， 甚至到公安机关破案后才
供认， 这些行为表明你一直企
图隐瞒肇事者身份，与“潜逃藏
匿”无异，更何况你的目的在于
逃避法律追究， 即符合交通肇
事逃逸的构成要件。

另一方面， 保险公司有权
拒绝在商业险限额内理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一
条、 第十二条分别规定： “保
险合同订立时， 保险人在投保
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
上，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 以足以引起投保
人注意的文字、 字体、 符号或
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
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
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
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
念、 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
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
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 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明确说明义务。” “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人以网页、 音频、 视频等
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
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 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
确说明义务。”

本案中， 你通过网络进行
电子投保， 已在投保单、 投保
人缴费、 实名认证声明书、 免
责事项说明书上签字确认， 免
责事项的字体进行了加粗加
黑， 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经履
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你
应当受到 “逃逸免赔” 约定的
约束。

颜梅生 法官

职工超过一天未提异议即视为认可工资核算，
这样的约定有效吗？

交通肇事后未离开现场
藏在人群当看客属逃逸

邰怡明 绘图

适用支付令维权，
劳动者应注意哪些事项？


